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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

月 30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2061号新保辉大厦17楼会议室

3.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马珺女士

6.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61人，代表股份315,727,9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36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87,097,4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7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58人，代表股份 28,630,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88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60人，代表股份47,883,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66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9,253,2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78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58人，代表股份28,630,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388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姚继伟律师、倪艾坦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为会议出具了

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00《关于以现金方式出资收购杭州网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4,737,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516％；反对 20,966,
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08％；弃权2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92,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627％；反对

20,966,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868％；弃权2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5％。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2.00《关于就澳门银河3D项目为三鑫科技澳门分公司提供履约担保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6,572,4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002％；反对 6,217,
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2％；弃权2,93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8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28,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798％；反对

6,217,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9841％；弃权 2,93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1361％。

表决结果：本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姚继伟、倪艾坦

3.结论性意见：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163 证券简称：海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5-057

海控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398,700,73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1,701,169.2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4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陶峰华、上海志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金红萍三名股东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对于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

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23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对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对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前款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2070元。

（2）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070元。

（3）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2070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

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问题如有疑问，请按照如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82072066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5-045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0日下午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市崂山区半岛国际大厦19楼）。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86名，代表股份 377,
373,4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783%。（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1,174,
016,745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为 88,933,298股，该等回购专户的股份不享有表决

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85,083,447股。）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股份294,219,1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7.114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984名，代表股份83,154,28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6634%。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984名，代表股份83,154,
2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84 名，代表股份 83,154,2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6634%。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分别审议通过了：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6,998,5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07%；反

对31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24%；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779,3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5492%；反对31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38%；弃权64,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71%。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6,992,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91%；反

对3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32%；弃权66,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773,5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5422%；反对31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74%；弃权66,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05%。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6,997,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003%；反

对31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32%；弃权62,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778,0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5476%；反对31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74%；弃权62,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50%。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76,981,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63%；反

对3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23%；弃权81,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762,7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5292%；反对3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34%；弃权8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974%。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76,955,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892%；反

对35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929%；弃权67,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735,9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4970%；反对35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216%；弃权67,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1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融资和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6,600,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53%；反

对68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806%；弃权91,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381,6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0709%；反对681,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8196%；弃权91,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96%。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1,801,3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5235%；反

对5,470,0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495%；弃权102,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77,582,2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93.2991%；反对 5,470,0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5782%；弃权

10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227%。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6,967,2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924%；反

对30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820%；弃权96,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2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82,748,0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9.5115%；反对309,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720%；弃权96,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165%。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晏维、郑茜元

3、结论性意见：上海仁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37 证券简称：海联金汇 公告编号：2025-050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3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30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179号华数产业园A座209。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1人，代表股份995,411,917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3.72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75,328,84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44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9 人，代表股份 320,083,06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274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4,606,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1%；反

对 43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0%；弃权 366,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847,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6080%；反对43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7%；弃权3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902%。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94,604,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

对 43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0%；弃权 36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845,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6021%；反对43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7%；弃权3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962%。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94,810,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6%；反

对 491,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4%；弃权 10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05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2139%；反对491,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604%；弃权10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7%。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4,609,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4%；反

对 43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0%；弃权 364,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850,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6151%；反对438,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7%；弃权36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831%。

（五）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4,803,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9%；反

对 49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1%；弃权 109,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3,044,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913%；反对49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0%；弃权10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4,181,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反

对1,119,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5%；弃权110,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422,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448%；反对1,119,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65%；弃权1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94,175,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58%；反

对1,122,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弃权11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416,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3273%；反对1,122,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55%；弃权1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373%。

（八）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94,545,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9%；反

对 437,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0%；弃权 42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32,785,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4241%；反对437,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15%；弃权4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4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声、武岳；

3、结论性意见：

华数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5-030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5-040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6
月30日（星期一）在公司二楼VIP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

6月25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

会议由董事长林木勤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管列席。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及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

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签署投资

协议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5-041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名称：“总部大楼建设项目”。

●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总

部大楼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

● 公司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对该

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72号）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0,000股，募集

资金总额人民币 1,851,262,7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731,926,
758.55元，上述资金于 2021年 5月 21日到位，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1）第0529号）。

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或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6月2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承诺投资项目

华南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重庆西彭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南宁生产基地
二期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升级
及品牌推广项

目

集团信息化升
级建设项目

鹏讯云商信息
化升级建设项

目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总部大楼建设
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
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中央商务

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中央商务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东门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东门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东门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东门

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东门

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中央商务

支行

账号

755943027410
509

123911981010
955

442501000025
00002810

442501000025
00002805

442501000025
00002806

442501000025
00002809

442501000025
00003954

755919631410
966

项目投资总额

46,907.67

33,996.10

15,000.00

37,091.07

5,309.18

2,212.04

3,147.00

20,640.35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47,114.68

34,164.38

15,156.43

37,157.88

5,416.56

2,220.17

3,234.23

12,454.46

截 至 期 末
投入进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60.34%

截至期
末募集

资金余额

-

-

-

-

-

-

-

9,166.71

9

合
计

补充流动资金
及偿还银行借

款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东门

支行

442501000025
00002808

8,889.27

173,192.68

8,889.27

165,808.07

100.00% -

9,166.71

注：募集资金余额（含理财收益、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结合目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

情况下，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承诺投资项目

总部大楼建设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2025年6月

延期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

2026年6月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因总部大楼工程由公司及其他14家企业联合建设，整体工作量及建设难度较大、建设周

期较长，受部分事项推进缓慢及部分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建设进度不及预期，致使募投项目延

期。具体情况及原因如下：

总部大楼建设项目原计划于2025年6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截至2025年6月29日，该

项目已实际投入募集资金12,454.46万元，投入进度为60.34%。

（1）项目背景

公司对该项目的原投资计划是出于扩大办公面积、满足发展需要并提升企业形象，吸引

和留存各类优秀人才，同时实现办公集中化，提高管理效率。

（2）延期原因

本募投项目整体工作量及建设难度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工程进度不及预期导致总部大

楼整体验收延期，主要系:（1）该项目由公司及其他14家企业联合建设,工程招投标、施工设计

方案等关键工作均需参与方共同决策，但各方履行内部流程的耗时不一，使部分事项推进较

慢；（2）受恶劣天气、相关政策要求（如中高考停工、安全隐患排查等）等不可抗力影响，建设过

程中存在数次短期停工安排。

（3）持续进展与未来规划

尽管工程进度不及预期，但总部大楼的建设仍在稳步推进，目前大楼主体结构已完工，但

尚有室内外设施及设备安装未完工。公司的目标是确保资源的高效利用，并保证项目的顺利

完成，以支持业务持续发展和企业形象提升。

四、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后能按期完成拟采取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以

保障募集资金合规高效使用，促使募投项目尽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1.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

合法性和有效性，保证募投项目按照进度实施和投入使用；

2.指派专人负责募投项目的跟踪和协调工作，在保证项目建设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面

推进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严格监督募投项目的项目进展；

3.建立内部跟踪和反馈机制，定期汇报募投项目情况，对于募投项目可能存在的异常情

况第一时间进行汇报并进行解决。

五、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项目进

度的变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六、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

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

计委员会同意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募投项目“总部大楼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年6月。本次延期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有关管理制度的要求，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保荐人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